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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减少具有温室气体效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是协同“修复”臭氧层空洞和减缓温室效应的重要途径，

因而废家电制冷剂的淘汰、替代、回收、再用处理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本研究系统梳理了目前国内

制冷剂回收利用体系存在的问题，统计分析了2018~2020年国内超过800万台废空调和冰箱的制冷剂回

收水平，对制冷剂回收领域温室气体减排效应进行了测算，并针对如何提高制冷剂回收利用提出了相关

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废家电回收体系存在回收渠道不完善、拆解企业盈利不足等一系列

问题，2018~2020年间国内报废空调和冰箱制冷剂平均回收量分别为165.1克/台和2.3克/台。2019年
全国制冷剂理论回收量5612.2吨，温室气体减排量1015.8万吨，是美国、日本、欧盟同期水平的4.4倍、

3.4倍和2.0倍。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废家电规范回收与处理处置体系，规范回收渠道、提高制

冷剂回收及再利用，进而实现产业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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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ucing the emission of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with the GHG effect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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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ynergistically repairing the ozone layer hole and reducing GHG emissions. The elimination, 
substitution, recovery and re-utilization of waste home appliances refrigerants have attracted con-
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frigerant recycling system in China. The refrigerant recycling levels of 
over 8 million waste air conditioners and refrigerators in China from 2018 to 2020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o calculate the GHG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n refrigerant recovery. Relevant coun-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oposed against the ways of improving the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refrigerants. Results revealed a wide range of problems, such as ill-defined recovery 
channels and inadequate profitability, in the recovery system of waste home appliances in China. 
In specific, the average recovered amounts of scrap air conditioners and refrigerator refrigerants 
in China from 2018 to 2020 were 165.1 and 2.3 g/unit,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total theoret-
ical recovered amount of refrigerants in 2019 was 5612.2 tonnes, and the GHG emission reached 
10.158 million tonnes, which were 4.4, 3.4 and 2.0 times the lev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an Union,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a sound recovery and treatment sys-
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waste home appliances to standardize recovery channels and ele-
vate the recovery and re-utilization of refrigerants, thereby achieving GHG reduction as well as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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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制冷剂是一种能够在制冷系统中不断循环并通过自身状态变化完成能量转化的媒介物质，其发展一

共经历了氯氟烃(CFCs)、含氢氯氟烃(HCFCs)、氢氟碳化物(HFCs)和氢氟烯烃(HFOs)四代技术变革。目前，

发达国家已经全面淘汰 HCFCs 的使用，我国 HCFCs 制冷剂已走向淘汰末期。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

我国已于 2007 年完成 CFCs 的全面淘汰，并将于 2030 年完成 HCFCs 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全面淘汰。尽管

如此，由于具有较高的毒性、消耗臭氧潜能值(ODP)与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制冷剂的回收问题已成为

制冷行业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1]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冷剂生产国和消费国。据统计，2020 年我国 HCFCs 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32

万吨和 22 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 88%和 61%；HFCs 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63 万吨和 28 万吨，占

全球总量的 80%和 36% [3]。家电生产及维修是应用制冷剂的主要行业之一，2020 年 HCFCs 和 HFCs 消
费量分别为 7.5 万吨和 10 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比例超过 34%和 36%。未来，我国家电行业仍有很大成

长空间，对制冷剂的需求总量也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报废数量急

速增长，因此制冷剂报废、回收和再生问题逐渐凸显[4]。 
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制冷剂回收制定了明确的法律要求、清晰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一是在

物质流层面，基于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建立报废产品回收处置机制，要求生产企业确保回收处置体系的

顺利运行。二是在资金流层面，要求消费者交纳制冷剂回收费，指定独立第三方管理资金，确保制冷剂

回收处置各方利益。三是在信息流层面，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制冷剂回收、处置报告制度，并对制

冷剂回收处置信息进行统计、核查和管理。四是在技术层面，开展回收处置企业、回收人员、回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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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规范制冷剂回收操作流程；制定回收率指标；针对各类制冷剂制定不同的再生标准。目前，欧盟

制冷剂年回收量已突破万吨，美国的年回收量也超过 7000 吨。 
我国制冷剂回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回收量从 2015 年的 100 吨左右迅速增长至 2021 年超过千吨，

但由于起步较晚，回收量仍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且远低于国内生产使用量级规模。因此，做好废

家电产品中的制冷剂回收、处置工作已迫在眉睫。 

2. 制冷剂回收的重要意义 

由于制冷剂无色无味的特殊物理性质及其对自然环境危害的“非即时性”，社会上对制冷剂尚未有

全面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制冷剂的回收意识有待强化。 
根据我国及日本《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分类，多种制冷剂危害指标达到一类，属

于高风险化学物质，如：二氟一氯甲烷(HCFC-22)具有 1 类生殖毒性，异丁烷(R600A)具有 1 类致癌性及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二氟二氯甲烷(CFC-12)和四氟乙烷(HFC-134A)具有 1 类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二氟甲

烷(HFC-32)和三氟乙烷(HFC-143A)属于 1 类易燃及加压气体。由于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风险，我

国现阶段常用制冷剂已被纳入欧盟、美国、日本多个有毒有害物质管控清单。 
CFC-12 和 HCFC-22 均属于消耗臭氧层物质(ODS)，ODP 值分别为 1 和 0.055。其中，CFC-12 已于 2007

年全面淘汰，HCFC-22 也将于 2030 年完成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全面淘汰[5]。积极开展制冷剂回收和再生处

理工作，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 ODS 无组织排放，也可以减少削减制冷剂生产配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HFCs 虽然对臭氧层的危害没有 CFCs 和 HCFCs 大，但其 GWP 值普遍为 2000~3000，也就是说，回

收再利用 1 kg 的 HFCs 制冷剂对自然环境而言就相当于减排 2~3 吨 CO2 [6]。欧盟环境局(EEA)、日本经

济产业省(METI)、美国环保局(EPA)评估，2019 年通过回收制冷剂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 504 万

吨、298.8 万吨和 230.0 万吨[7] [8] [9]。 
因此，积极开展制冷剂回收工作，既可以实现降低环境安全风险、减少臭氧层消耗、减缓温室气体

效应“协同增效”，也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国家履约、提升管理水平、维护大国形象的必要之举。 

3. 目前我国制冷剂回收利用现状 

3.1. 回收政策不完善 

从国内外废制冷剂出台的管理政策来看，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制冷剂类物质的回收管

理、处理处置等方面相对比较明确，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制定与其相关的政策，要求最大限度地回收、

循环使用制冷剂，并严禁向大气直接排放，目的是消除或减少制冷剂的遗散和其潜在的环境风险[10]。相

较于国外，国内制定的制冷剂回收利用政策主要涉及制冷剂的指导性管理，缺乏回收率量化要求，目前

国内从事制冷剂回收、处置的企业较少，因此与其相关的监管环节也较为薄弱。 

3.2. 回收渠道分散 

目前，我国废家电产品回收处理形成了以流动商贩为代表的非正规回收渠道和以回收企业为代表的

正规回收渠道之间复杂的竞争态势。无法贴近居民的生活成为正规回收渠道最大的弊端，也是导致回收

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显示，2019 年我国只有 28%的废家电产品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回收处理[11] 
[12]。绝大部分废弃产品通过走街串巷的流动回收商贩进入非正规渠道，不是流入二手交易市场，就是被

随意非法拆解，制冷剂在非法拆解过程中被人为放空，对环境造成影响。 

3.3. 回收基金不足 

目前，我国废家电拆解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拆解物的销售收入以及基金补贴，其中，补贴收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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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拆解业务收入的 60%左右，国内正规拆解企业收入严重依赖拆解基金补贴。2012 年印发的《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我国基金补贴标准为电冰箱 80 元/台，房间空调器 35 元/台。

2015 年 11 月，财政部、环保部等四部委发布公告(2015 年第 91 号)，调整基金补贴标准，电冰箱仍为 80
元/台、房间空调器提高至 130 元/台。2021 年 3 月，废家电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再次调整，其中电冰

箱降低至 55 元/台，房间空调器降低至 100 元/台。补贴标准下调进一步压缩正规拆解企业生存空间。 

3.4. 回收总量偏低 

从回收体量上看，近年来年欧盟制冷剂回收处置量最高，达到 7700~10,400 吨，美国的回收量为

6600~7100 吨，相比之下，我国同期制冷剂回收处置量不足 1000 吨[13]。主要原因一是大量废弃电器通

过个体回收流入非法拆解企业，制冷剂在拆解过程中被直接排空。二是部分商贩在收集废电器后出于牟

利剪断蒸发器和压缩机的连接铜管，造成制冷剂的大量泄漏。三是部分正规企业制冷剂的环境风险认知

较低，回收制冷剂的意识较为薄弱，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未对制冷剂进行有效收集[14]。因此相较于国内

生产使用制冷剂的量级规模，目前回收与再利用的体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3.5. 回收认证缺失 

国外凡是从事制冷剂回收相关工作的机构、人员和设备均需要通过国家的认证或者许可，同时通过

相应的资格许可测试。如美国要求从事制冷剂再生的企业必须得到 EPA 的资质认证，制冷剂回收设备

必须通过检测部门的资格认证，技术人员必须通过资格认证考试。同样，在欧洲进行制冷剂回收、循环

利用或者销毁制冷剂需要得到由欧盟认可认证机构的认证[15] [16]。目前国内规定了从事制冷剂的回收、

再利用和销毁的企业仅需在环保部门进行备案即可进行相关的产业活动，对企业或者人员的资格认定较

为简易，既缺乏统一的制冷剂再利用的标准和规范，又缺少相关的人员培训，因此存在一定的环境安全

风险。 

4. 目前我国制冷剂回收利用现状 

4.1. 企业选取 

自 2012 年至今，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等 5 部委先后公示了 5 批共 109 家正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拆解企业名单。调研企业按照地理分布、处理能力，选取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湖北和广东的 17 家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拆解企业，并统计上述企业 2018~2020 年空调、冰箱拆解量及制冷剂回收量。其

中，空调拆解总量 4,073,553 台，制冷剂回收总量 672.7 吨，平均单台回收量 165.1 克；冰箱拆解总量

4,248,371 台，制冷剂回收总量 9.757 吨，平均单台回收量 2.3 克。 

4.2. 制冷剂回收量数据分析 

4.2.1. 按年份 
分别对 2018、2019、2020 年空调及冰箱制冷剂回收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空调在连续

三年的制冷剂平均回收量分别为 112.6 g/台、197.4 g/台及 163.7 g/台，单批次最大回收量分别是 850.0 g/
台、333.3 g/台、342.7 g/台；冰箱在连续三年的制冷剂平均回收量分别为 3.0 g/台、2.2 g/台及 1.7 g/台，

单批次最大回收量分别是 69.1 g/台、42.1 g/台、46.7 g/台。相比之下，废空调 2019 年及 2020 年制冷剂回

收量较 2018 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废冰箱三年间的制冷剂回收量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4.2.2. 按区域 
分别对 2018~2020 年北京、广东、湖北、陕西、上海、天津空调及冰箱制冷剂回收量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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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图 2 所示。就空调来说，天津平均制冷剂回收量最高，为 277.0 g/台，其余依次是北京的 231.2 g/
台、上海 218.3 g/台、湖北 133.0 g/台、广东 103.9 g/台以及陕西的 66.8 g/台，上述六地单批次最大回收量

分别是北京 850.0 g/台、广东 264.1 g/台、湖北 333.3 g/台、陕西 202.5 g/台、上海 339.0 g/台以及天津的

321.6 g/台。就冰箱来说，上海的平均制冷剂回收量最高，为 25.2 g/台，其余依次是天津的 4.1 g/台、陕

西 3.0 g/台、湖北 1.6 g/台、广东 1.2 g/台以及北京 1.1 g/台，上述六地单批次最大回收量分别是北京 2.7 g/
台、广东 2.5 g/台、湖北 69.1 g/台、陕西 18.7 g/台、上海 46.7 g/台以及天津的 6.0 g/台。 

 

 
Figure 1. Refrigerant recovery amounts of domestic air-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
tor in 2018~2020 
图 1. 2018~2020 年国内空调及冰箱制冷剂回收量 

 

 
Figure 2. Refrigerant recovery amounts of air-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or of dif-
ferent provinces in 2018~2020 
图 2. 2018~2020 年国内不同省份空调及冰箱制冷剂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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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制冷剂回收量温室气体效应 

2019年我国报废房间空调器3353.70万台，报废电冰箱3275.74万台[17]。以平均单台空调回收量165.1 g，
平均单台冰箱回收量 2.3 g 计算，2019 年我国废弃空调制冷剂回收量为 5537.0 吨，废弃冰箱制冷剂回收

量 75.2 吨，合计 5612.2 吨。如按废电冰箱和废空调报废期为 10 年，2010 前后制冷剂主要为 HCFC-22
进行核算(GWP 为 1810)，2019 年通过回收制冷剂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1015.8 万吨。2019 年美国、

日本、欧盟通过回收制冷剂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 230.0 万吨、298.8 万吨和 504.0 万吨。因此，

按照现有的回收利用水平，我国通过回收制冷剂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分别是美国、日本、欧盟的 4.4
倍、3.4 倍和 2.0 倍。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制冷剂回收处理技术规范(T/CACE 023-2020)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其中对制冷剂

平均回收量进行了要求。空调和冰箱平均冷媒回收质量一级要求分别为 388 g/台和 15.6 g/台。如果可以

达到上述回收标准，制冷剂回收总量为 13523.4 吨，温室气体减排量 2447.7 万吨，将分别是美国、日本、

欧盟的 10.6、8.2 和 4.8 倍。 

5. 结论 

1) 我国废家电制冷剂回收目前存在回收政策不完善，回收渠道分散，回收基金不足，回收总量偏低，

回收认证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制冷剂回收制定了明确的法律要求、清晰的制度设计和

完善的市场机制，相关经验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 对我国六省市 17 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拆解企业 2018~2020 超过 800 万台废空调、冰箱制冷

剂回收量进行统计分析，废空调平均单台回收量 165.1 克，废冰箱平均单台回收量 2.3 克。废空调制冷剂

回收量呈上升趋势，废冰箱制冷剂回收量变化不大。 
3) 制冷剂回收可产生显著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按照国内现有的回收水平，2019 年我国通过回收制冷

剂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分别达到美国、日本、欧盟的 4.4 倍、3.4 倍和 2.0 倍。按 T/CACE 023-2020 中

一级回收标准，我国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分别是美国、日本、欧盟的 10.6、8.2 和 4.8 倍。 
4) 针对我国废家电制冷剂回收现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废家电回收体系，强化政府监督管理，

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二是逐步完善回收企业、人员、设备认证体系建设，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范进行

制冷剂的分类；三是在生产环节引导企业明确制冷剂信息标识，在回收环节利用电子标签、物联网等先

进信息化手段建立制冷剂信息追踪网络；四是加强制冷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发，加大可行技术推广应

用，有效减少制冷剂环境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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